告知单
意向受让方报名时交纳30万元保证金。拍卖结束后25万元自动转为交易价款，剩余5万元作为项目保证金在废旧物资回收完成后予以退还。

受让方须在拍卖结束后（3）天内全款付款。

回收周期为2025年10月25日-2026年7月31日。施工期间受让方自行到现场收货，当天拆下来的废旧物资当天拉走。货物无法回收或丢失的，一律由受让方自行负责（因用户原因，可能会有5-10%的废旧物资无法回收）。

回收过程中发生意外，造成人员伤害的，一律由受让方负责。

五、回收过程中严禁与用户发生争执，每发生一次，从保证金中扣除1000元。
